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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105 年度第 1 次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5 年 3 月 15 日(星期二)下午 16 點 00 分。 

地點：本府 3 樓簡報室。 

主席：魏縣長明谷。 

出(列)席人員：(詳後附簽到表)。             記錄：政風處謝惠宇 

壹、 主席致詞 

  張檢察長、各位外聘委員、秘書長、各位單位主管大家好，

今天召開本府 105 年度第 1 次廉政會報，感謝各位的參與！過

去一年來縣政運作很順遂，同仁廉潔操守大有提升，透過民意

調查，縣民對本府廉政信任度亦提升不少，期許大家繼續努力；

另有傳聞部分人員有收取 5%顧問費的陋習，請各位主管多加注

意，避免影響縣民對本府的信任，且近來有些外包案件遭詐領

公款，仍在調查中，在此重申，本府員工必須堅持不能違法、

嚴守己分；最後，很高興張檢察長及各位外聘委員列席指導，

謝謝！ 

貳、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

決議：如會議資料，同意備查。 

參、 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工作報告 

決議：如會議資料，同意備查。 

肆、 本縣採購稽核小組工作報告 

決議：如會議資料，同意備查。 

伍、 「採購案件洩密態樣」專題報告 

       (報告單位：政風處) 

決議：如會議資料，同意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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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 「公務機關常見不法及貪瀆案例」專題報告 

(報告單位：政風處) 

決議：如會議資料，同意備查。 

柒、 「本府公共安全稽查業務複核作業執行情形」專題報告 

一、 7 大特定行業、電子遊戲場業暨資訊休閒業管理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報告單位：建設處) 

政風處許處長金來補充說明： 

關於各機關(單位)辦理公安複核需指派科長級以上人員有困

難度，本處在此回應，各局處辦理公安初核時，大部分稽核人

員的層級皆不高，顧慮約聘僱人員專業性是否足夠及是否與業

者日久生弊產生掛勾，遂要求各單位辦理複核時盡量提升至科

長級以上人員來參與，因科長級以上人員專業性較夠，較能檢

查出與初核間之差異性，若各單位對於科長級以上人員執行複

核有困難，希望能再次簽呈，惟仍希望初核與複核者不要為同

一人，辦理複核才有意義。 

決議：如會議資料，同意備查；許處長補充說明內容請相關各 

局處參照辦理。 

二、旅宿業稽查業務 

(報告單位：城市暨觀光發展處) 

決議：如會議資料，同意備查。 

捌、 討論提案 

※第 1 案： 

案由： 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修正「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」

第 10 點規定略以：『機關自行辦理監造工作，仍須依法設置一定

員額之品管人員。』，請工程單位配合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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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及辦法：如會議資料。 

政風處許處長金來補充報告： 

此提案為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示，請工程主辦單位若有自辦監造工

程，需設置品管人員，以本府來說，應屬工務處較多，希望工務

處能確實辦理。 

工務處林處長漢斌補充報告： 

主辦工程司的部分，本處大部分同仁皆兼具技師資格，而臨時約

僱人員，早期有一部份人員有參與受訓，惟品質管理師有４年必

須再回訓始具有資格之規定，本處遂利用此次機會，逐步派遣本

處約聘僱人員及新進人員接受品管師之訓練，落實縣長工程品質

再提升的理念；另關於登錄公共工程委員會之部分，會再與同仁

多做溝通，因監工人員多為約聘僱人員，若以主辦工程司執行監

造並予登錄，始能讓同仁壓力不要那麼大，在權責上會再與政風

處研討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※第 2 案：  

案由： 

請各單位(機關)落實採購案件保密措施及加強宣導，防範同仁誤

涉洩密情事。 

說明及辦法：如會議資料。 

政風處許處長金來補充報告： 

關於洩漏底價的態樣已於專題報告中報告，希望主辦單位特別留

意於辦理採購時絕不能洩漏底價，尤其是主持人應更加小心，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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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協調行政處於發包中心發包前撥放宣導短片，希望能達到提醒

作用，避免公務人員因洩漏底價而遭受偵辦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並請開標主持人特別注意前揭「採購案件洩密

態樣」，決不可發生類情。 

※第 3 案： 

案由： 

請各工程單位加強本府「公共工程施工品質不良廠商資料庫」之

執行與運用。 

說明及辦法：如會議資料。 

政風處許處長金來補充報告： 

公共工程施工品質不良廠商資料庫為本府較特殊之作為，目前計

有 3 個廠商遭登錄，如經本府施工查核小組評為丙等者，希望各

工程主辦單位能確實將不良廠商登錄資料庫，日後該廠商再來投

標，才能特別留意，甚至於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將加強查核，也希

望各單位二級督導能做好，如近來有民眾檢舉水利資源處辦理滯

洪池工程，廠商盜挖工程範圍外之土石及回填廢棄土方，民眾遂

怪罪本府，若有類似廠商涉及刑事案件之工程，也希望工程主辦

單位將其列為不良廠商，以利本府工程品質之提升，提醒各單位

確實辦理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玖、 臨時動議 

  無。 

壹拾、 廉政會報顧問張檢察長宏謀意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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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感謝縣長及各局處於 1月 16日總統、副總統及立法委員

選舉過程中對於本署反賄選宣導的協助，使選舉過程非常平

順，各當選人也順利產生，關於反賄選宣導的評比資料已彙

整送至法務部，結果尚未發布，若反賄選宣導做得好，未查

到任何賄選案件是因為選風的改善，為大家樂意所見，也是

魏縣長持續推行反賄選的政績，表示當選者是真的要為人民

服務，是我們國家的福氣。 

壹拾壹、 廉政會報委員郭分署長棋湧意見 

關於提案 2，洩漏底價的情形大致有故意或過失，故意

的情形可能有收受賄賂、對價關係，收到利益後洩漏底價

給對方，可朝收受賄賂來偵辦，故意洩漏底價的部分，需

事先預防並事後瞭解，至於過失洩漏底價，雖刑法有洩密

罪之規定，惟因承辦人員有不熟悉之部分，若由較有經驗

之科長級或主管級人員來主持，對法律規定相對熟悉，較

不會有過失洩漏底價之情況，畢竟採購招標需要公平公正

公開，才能保持工程品質且維護機關形象，不會有洩漏底

價收受賄賂的弊端產生，較能避免洩漏底價的情形發生。    

壹拾貳、 主席結論 

本人自上任以來，以「清廉、勤政、愛鄉土」為施政

理念，並提出「不包工程、不指定包商、不收回扣」 之三

不政策，一年多來共刨除 4 條道路，只要 AC 或 RC 厚度不

足、硬度不夠皆刨除重做，這樣的措施雖會造成震撼，但

也為宣示本府提升縣內公共工程品質之決心，在各局處首

長的配合下，相信我們能夠改變，希望我們的施政成果讓

人民有感。 

茲就本次會議做出下列結論： 

一、 有關政風處專題報告內容，請各單位詳加注意，避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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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涉及貪瀆或採購洩密情事，避免不必要之訟累及維持

本府良好之廉能形象。 

二、 本次會議所提提案，請相關單位（機關）落實執行，並

請秘書單位追蹤辦理情形。 

三、 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工作報告所列，受查核缺失次數

為前 20 名之缺失態樣，請政風處召集工程相關單位，

共同以座談會等方式研議具體改善作法，並請相關廠商

參與，俾利提升本縣公共工程品質。 

壹拾參、 散會 105 年 3 月 15 日下午 17 時 00 分。 


